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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展，並吸引觀光客到該區欣賞好風景，體驗當地淳厚的人文風俗。本席建請行政院儘速將國

道 10 號延伸至六龜地區，並於高美大橋附近設置交流道。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七案： 

本院委員蘇清泉等 29 人，鑒於屏東縣高樹鄉、高雄市美濃區、六龜區等地區欠缺國道級道路，致

使對外聯絡交通不如其他地區民眾便利，產業發展、經濟建設方面也落後於其他地區，即使擁有

好山好水的天然資源，也因為交通因素而無法完全發揮吸引遊客觀光的功能。為提升該區交通便

利性、促進產業及經濟之發展，並吸引觀光客到該區欣賞好山好水，體驗當地淳厚的人文風俗。

本席建請行政院儘速將國道 10 號延伸至六龜地區，並於高美大橋附近設置交流道。是否有當，

請公決案。 

說明： 

一、屏東縣高樹鄉、高雄市美濃區、六龜區、杉林區、甲仙區、那瑪夏區、桃源區、茂林區

等八個鄉區長期缺乏高品質的國道交通，致使該區民眾的生活品質、經濟水準皆落後於國內其他

地區。 

二、過去高雄市旗山區往來高雄市區皆必須經由省道，由於路線曲折且紅綠燈路口的影響，

單趟車程大約需要 2 個小時，在國道 10 號興建後，已將車程縮短至 30 至 40 分鐘，旗山區因此

脫變成知名觀光小鎮，每到假日即吸引大量觀光人潮，甚至吸引電影、電視產業到該地取景拍攝

。 

三、屏東縣高樹鄉、高雄市美濃區、六龜區等各區所擁有的天然景觀、人文風俗皆不比旗山

區差，卻因交通不便造成產業發展落後旗山區，民眾生活水準亦不如旗山。 

四、政府長期重城市、輕鄉村，讓偏鄉民眾有次等公民的感慨，也因此對中央政府的政策感

受度不如都市民眾，近年來中央政府不斷宣示要拉近城鄉差距，卻在分配資源時偏重人口數、經

濟發展程度等對偏鄉不利的參數。 

五、為落實拉近城鄉差距政策，提昇屏東縣高樹鄉、高雄市美濃區、六龜區等地區民眾生活

水準及產業之發展，並提供優質的觀光資源給全國民眾共享。本席建請行政院，儘速將國道 10

號延伸至六龜地區，並於高美大橋附近設置交流道。 

提案人：蘇清泉 

連署人：翁重鈞  張嘉郡  孔文吉  馬文君  姚文智  

蔡錦隆  羅明才  魏明谷  廖正井  廖國棟  

林正二  吳育仁  江惠貞  林岱樺  王廷升  

吳育昇  陳其邁  楊應雄  盧嘉辰  徐少萍  

陳鎮湘  簡東明  楊瓊瓔  潘維剛  林滄敏  

王惠美  盧秀燕  紀國棟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八案，請提案人趙委員天麟說明提案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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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委員天麟：（17 時 9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趙天麟、楊麗環、王育敏、林世嘉、張曉

風等 22 人，針對目前台灣國內的兒童醫院層級相當低，僅設立於台大醫院下轄的兒童醫療院所

，且兒童醫院並不普及，目前多為醫療院所底下的小兒科部，雖名為兒童醫院，卻無兒童醫院之

實，故本席認為未來組織改造後應設置國家級兒童醫學中心，提供專屬兒童疾病的研究與照護。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八案： 

本院委員趙天麟、楊麗環、王育敏、林世嘉、張曉風等 22 人，針對目前台灣國內的兒童醫院層級

相當低，僅設立於台大醫院下轄的兒童醫療院所，且兒童醫院並不普及，目前多為醫療院所底下

的小兒科部，雖名為兒童醫院，卻無兒童醫院之實，故本席認為未來組織改造後應設置國家級兒

童醫學中心，提供專屬兒童疾病的研究與照護。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目前台灣對兒童、青少年的醫療努力仍不足，資源也漸趨邊緣化，例如台灣有一二○個

鄉鎮沒有小兒科醫師，婦產科醫師的年齡也出現明顯斷層，且台灣兒童的死亡率、重病率高於許

多國家，令人憂心。 

二、雖然目前台大醫院設有兒童醫療中心，但附屬於台大醫院，層級和資源都較低，相較於

中國大陸、日本、美國等都設有國家級兒童醫院，台灣顯然落後世界許多，政府應儘快成立國家

級兒童醫院，讓醫護人員放心投入兒童疾病研究，澈底關照兒童健康需求，也能進一步帶動兒童

醫療品質提升，解決兒科、婦科醫療資源缺乏問題。 

三、1995 年台灣嬰兒死亡率為 7.5/1000，目前已提升到 4.5/1000，而聯合國千禧年目標為

2.5/1000，日本、韓國等鄰近國家皆已將近達到目標值，相較國內台灣死亡率仍高，出生率又偏

低之內外交攻下，政府儘快成立國家級兒童醫學中心，投入兒童病理研究，提升兒少就醫品質，

並且考慮到區域平衡，於各地區設立兒童醫院，健全兒童病理照護服務。 

提案人：趙天麟  楊麗環  王育敏  林世嘉  張曉風 

連署人：葉宜津  許添財  吳宜臻  尤美女  蔡其昌  

劉櫂豪  蕭美琴  陳歐珀  李昆澤  蘇震清  

吳秉叡  陳節如  李俊俋  姚文智  陳亭妃  

何欣純  許智傑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九案，即台灣團結聯盟提案，請許委員忠信代表說明提案旨趣。 

許委員忠信：（17 時 10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針對有機農業管理推動法

制化雖歷經多年，但驗證合格戶數成長有限，究其原因主要係主管機關資源配置有所偏差，過於

偏重管制而忽略推廣輔導，未能達成立法時以推廣為主的目的；另由於各縣市因種植條件與行政

管理人力等因素之不同，造成如抽檢之能力之差異，而中央主管機關卻未能確實加以協助輔導，

使民眾無法對政府政策產生信心，致畏於投入資源，影響整體推廣效果。鑒於有機農業之目標應

是推廣輔導為主，須有賴政府與民間充分合作，爰提案行政院應加強有機農業之推廣輔導，增加


